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全面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完善全县应急预案体系，县应急管理局起草了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和必要性
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是灾害救助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，预案响应也是拨付救灾资金的重要条件。2024年1月20日，国务院办公厅修订印发了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11号），2021年12月31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印发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21〕123号），2025年1月7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修定后的《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（皖政办秘〔2025〕1号），省应急厅减灾救灾处要求各市尽快修订市、县级预案。2022年6月8日，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《关于印发池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池政办秘〔2022〕57号），2025年5月12日，经市政府同意池州市安全生产（防灾减灾救灾）委员会发布了修定后的《关于印发池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池安〔2025〕7号），（池政办秘〔2022〕57号）同时废止。
县应急管理局对照省、市《预案》要求并结合我县实际，按照管用实用的原则认真组织修订，起草了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注：我县原《预案》于2023年7月4日出台，文号：石政办秘〔2023〕39号。
二、文件修订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过程大致为：一是根据市、县领导要求，认真研究相关文件，起草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初稿）》。二是对初稿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石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和特点
参考省、市预案体例，并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预案正文分总则、组织指挥体系、灾害救助准备、信息管理、分级响应、灾后救助及恢复重建、保障措施、附则、附件9部分，主要有4个特点：
一是优化启动标准。保留原预案启动标准作为全县标准，每级响应有6个县级条件，符合其中之一即可启动或视情启动县级响应，如：省防减救灾委在全省范围内或我省部分地区（含我县）启动应急响应时，以及市安委会在全市范围内或我市部分地区（含我县）启动应急响应时，我县视情对应启动相应应急响应，符合当前防灾减灾形势，解决基层救灾所需所盼。
二是完善流程图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4级响应均有清晰直观的启动流程图；增加了主要环节流程图，可供领导决策指挥使用，发挥决策指挥“一张图”作用。
三是增加过硬举措。增加了“五停”措施和“五断”准备：明确必要时采取停课、停工、停产、停运、停业等应对措施，做好断水、断电、断网、断路、断气等极端情况应急准备。
四是操作灵活有度。预案规定，特殊情况下响应标准还可酌情调整；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，可根据专项预案应急响应，视情同步启动救助应急响应。增加了响应启动的灵活性和衔接性，较好处理了救灾预案和洪涝、地震等专项预案的关系。

